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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炎黄子孙”到“正统”王朝：契丹对外政治诉求的转变
张儒婷

（辽宁社会科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1）

[摘　要]“炎黄子孙”的自我认同，促使契丹于唐末五代迅速兴起，在南向对中原政治诉求从掳掠到军事和政治干预的转变

中，契丹逐渐开始寻求突破传统华夷观念和面对中原王朝时的平等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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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自太祖建国之时，就已经自认“炎黄子孙”，意在表

明与华夏同源。这种思想在隋唐时期及五代初期促使契丹加速

完成统一战争、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吸纳融合汉族政治文化

并走向强大。但在面对南北政权政治地位平等，乃至于进一步

追求高于中原王朝的政治地位，甚至于承接中原王朝成为统一

南北的强大核心政权这一系列问题上，“炎黄子孙”的认同无

法满足契丹的政治需求，“正统”身份的建构和推广就成为一

种必然。本文即从契丹“炎黄子孙”到“正统”王朝观念的转

变着手，探讨契丹在这两种语境表达之下，对中原政治诉求的

相应变化。

1、契丹兴起初期的南向政治追求

自隋唐时代以来，契丹长期盘踞于东北地区，大部分时

间里，以中央王朝为宗主国，开展频繁的朝贡活动。少数情况

下，也曾役属于强大的突厥和回鹘，抑或偶尔出现叛服不常的

情况，但相对持续时间较短。契丹的存在给隋唐王朝的东北防

线，尤其是河北地区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压力。唐代河北藩镇设

立的主要目的，就是防御契丹。唐朝末年，随着契丹与中原交

往交流的长期持续，经济和政治军事实力逐步发展壮大，而此

时的唐王朝却面临中央权利急速衰弱和割据藩镇之间频繁内斗

等诸多问题，无暇北顾。在此环境之下，契丹耶律阿保机不断

对周边部族进行招抚和武力征服，实力和声望得到快速提升，

于唐天佑四年（907年）燔柴告天，即皇帝位，之后逐渐实现

对北方周边各族的初步统一。①契丹的强盛得到周边部族肯定

的同时，耶律阿保机效仿中原王朝的“家天下”政治权力传承

制度，对契丹原有的军事民主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以确保耶律

氏长期执政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一过程虽曾遭遇抵抗和冲

击，但从神册元年（916年）契丹建元，以及太祖和太宗之间

的权力传承情况来看，基本实现了家族独掌国政，顺位传承的

权力传递格局。至天显元年（926年）灭渤海，于其地设东丹

国，契丹基本完成了对北方地区的统一。

此时的中原地区却陷入了多政权分裂割据，争斗不休的混

乱局面。五代十国的分裂，发端于唐代的藩镇。地方军事首领

逐步控制行政与财权，不服中央调派的情况，自安史之乱以后

就已经逐渐凸显出来。尤其是河北地区的藩镇，最高长官以世

袭得位，其任免基本不由中央控制，即不向朝廷上缴贡赋，又

不接受朝廷的征发调遣，几乎独立于唐王朝的管辖。藩镇之间

为夺取更多的利益，不乏武力争斗。及至黄巢起义，各藩镇借

平叛之机扩充势力，唐朝中央政府在起义军和割据力量的双重

打击之下再难维系，最终走向瓦解。权利真空的出现，加速了

藩镇之间的武力争夺。相比于南方各地，中原地区成为这一时

期各势力争夺的主战场。为了迅速通过武力夺取中原地区的实

际控制权，割据势力逐渐将视野投向居于北方且实力不断壮大

的契丹。在假他人之手以求速成的心理驱动下，纷纷联合契丹

以为助力，加速了契丹势力向中原地区渗透的过程。

契丹对于中财富的觊觎，由来已久。以畜牧业为主要生

产方式的游牧民族，经济发展较大程度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

且相比于农业生产而言更为脆弱，加之手工业生产技术相对落

后，生产生活物资不免时刻面临匮乏的难题。在贸易不足以满

足基本需求的情况下，组织人力强行南下进入农耕区掠夺，就

成为获得所需物资的重要方法。契丹在隋唐时代虽然受到中央

王朝的持续影响，也有少量人口进入或临近中原地区生活，但

总体而言农业和手工业水平不高，打草谷之风也这一都有。掠

夺人口与财物，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契丹南下的重要作战目的。

长期持续地掠夺物资与人口，再加上割据势力之间的混战局

面，势必导致河北北部沿边地区人口和物资的大量削减。为了

发展国内经济，有稳定的农业和军备产出以支撑长期作战，契

丹转而设州置县，安排掳掠而来的汉族人口从事农业和手工业

生产。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加，契丹平定渤海之后，逐渐表现出

对中原地区土地的觊觎。耶律阿保机曾向后唐使者姚坤表达过

占据河北抑或镇、定、幽州之地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太宗

初期，一方面致力于解决渤海的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在与后唐

的战争中未能取得优势，契丹与后唐之间维持了一段较为平稳

的关系。

2、“炎黄子孙”视野下的政治困境

除了上述出于各自目的的或和或战以外，根据史籍的相关

记载，契丹自唐朝天佑二年（905年）起，就与中原政权建立

了频繁的政治交往联系，遣使不断。这当中既有奉礼执物的聘

使，也有告哀和吊慰等使节。

契丹与南方政权的交往，并不限于相邻的五代，也包括

部分南方十国政权。这其中，吴越是最早与契丹建立政治联系

的南方政权。从太祖九年（915年）到会同六年（943年）近30

年的时间里，吴越先后向契丹遣使九次，也接待了至少两次契

丹方面的回使。天显十二年（937年），徐知诰主持吴国与契

丹交聘。南唐代吴而立，双方继续维持频繁的往来关系。不同

于吴越紧随同时代五代政权的脚步与契丹进行接触，南唐与契

丹的交接，利用目的更为凸显，曾一度通过高霸事件，试图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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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后晋与契丹以缓和后晋对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甚或利用

契丹与后晋的交恶，为自己进占中原创造可能。事实上，契丹

对南方政权主动交结的利用之意一直心知肚明。这种频繁的往

来看似热络，但并不能够帮助契丹迅速达到进占中原领土的目

的。

中原政权与契丹的交往，之所以利用之意明显。一方面

是由于契丹展现出的强大军事实力让南方诸政权产生联合之

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长久以来夷夏观念积攒而成的对契

丹等少数民族的轻视心态。华夷之论古已有之，夷夏大防也

在历史上被反复提及和论述。虽然自南北朝起，北方地区在

少数民族政权林立的状态下，华夷观念已经逐渐变化，甚至

于到了隋唐时代，出较了华夷一家、夷夏可变等开放的观

点，但基于血缘而起的划分华夷的标准并未完全消失，真正

的华夷平等也暂时未能实现。尤其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先后

遭到吐蕃与回鹘的洗劫与破坏，华夷观念在国家势弱的情况

下不免反复，因此唐末五代时期，虽然时人能够接受并承认

已经高度汉化的沙陀人在中原建立政权，但对契丹干涉中原

事务的接受程度却没有这么高。因躲避战乱而选择北迁投入

契丹的中原人，相当一部分并非诚意归降，仅为避祸，随时

可能再次叛逃回中原。中原地区的部分武将和文人，仍以契

丹为夷狄，不屑与之为伍。因此，尽管契丹自建国初期，便

以“炎黄子孙”自认，不断试图拉进与中原汉族和政权的民

族和心理关系，仍然难免被轻视，被看做可供利用的外族助

力，直到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援。

自唐朝后期起，割据势力即以武人集团为核心，各个势力

之间实力的高下之分，与其军事力量的强弱息息相关。夺取区

域控制权，甚至于建立政权的重要基础，皆以强大的军事实力

为依托，这也是五代各国争相结交契丹以为助力的重要原因。

天显十一年（936年），石敬瑭为夺取政权，以割地纳贡为条

件，向契丹求援，得到耶律德光亲助及册封，建立后晋。①至

此，契丹不仅得到了河北北部的燕云十六州土地和每年三十万

匹绢的岁贡，还得以以宗主国的身份进一步加强对中原地区的

控制和渗透。天显十二年（937年），契丹改幽州为南京，随

后封赵延寿为燕王，又加强与南唐的联系，不断向后晋政权施

压。同时，积极涉入中原政局，甚至公开干预后晋定州节度使

的任命。政治利益被不断侵扰的后晋，于石敬瑭死后称孙不称

臣，公开抵制契丹的宗主国地位，遭到契丹的军事打压。会同

九年（946年），契丹灭后晋。转而对后晋进行直接统辖。直

到此时，契丹在管理中原农耕地区过程中，行政经验缺乏的弱

点完全暴露出来，即使官僚的任命与规章制度皆从汉法，但劫

掠民财、纵兵掠夺和忽视地方管理等错误政策的施行，仍然让

其难以长期在中原立足。自认“炎黄子孙”的契丹显然并未在

政治上做好成为中原之主的准备。

3、“正统”认识的提升与对宋政治优势的追求

契丹虽然自太祖时期就已经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自内于

中原汉族，但“炎黄子孙”这一观念却无法支撑其夺取中原，

建立国家的野心。究其原因，是中原政权建构的理法逻辑中，

“炎黄子孙”虽然是重要参考条件，但最终的决定标准，却是

“正统”身份的获得。仅仅强调族出同源的“炎黄子孙”，与

标明具有合法统治身份的“正统”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对

等的关系。“正统”身份的判定，除了参考血缘以外，还有地

域、文化、政治功绩等诸多评判方法与标准。事实上，中原王

朝对“正统”的评判，于少数民族而言，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再配合夷夏观念的长期浸润，事实上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

“正统”框架下获得合法的统治身份制造了重重障碍。但少数

民族政权若想在中原地区建立持久的统治，附会宣传“正统”

之说，又是无法绕开的必经途径。契丹早期并不关注建构“正

统”身份，直到辽圣宗时，“正统”思想才逐渐确立。辽道

宗时，已有石刻史料及册文可以证实契丹辽朝已经自称“正

统”。至天祚帝时，仍以“正统”自居。①

虽然辽朝建构“正统”身份的起始时间较晚，但其追求

与中原政权平等地位的愿望和行动却远早于此。契丹自从与

五代政权并立时起，就有“南朝”和“北朝”的称呼，此习惯

一直延续到与北宋并立时期。北宋初期，亦曾称呼契丹为“北

朝”，至澶渊之盟缔结之时，北宋与契丹之间的“北朝”和

“南朝”之称亦随之确定。契丹以“南朝”和“北朝”指代中

原政权和自身，有沿袭隋唐传统的原因，也有追求与中原政权

平等政治地位的思想，但中原政权受到传统夷夏观的影响，视

与少数民族称兄道弟、平起平坐为耻，因此反而是北宋并不热

衷，甚至于反对此种自称及互称。

事实上，从澶渊之盟的签订情况来说，契丹除了在面对后

晋时，明显有过政治上占据主动地位的表现之外，至少直到澶

渊之盟签订之时，在与多数中原政权交往之中，寻求的还是政

治上的平等地位。从澶渊之盟中有关宋辽君主约为兄弟的后续

发展来看，此兄弟之称并非包含表达孰强孰弱的隐喻目的，而

是以宋真宗与辽圣宗的年齿为计，代代而推，依血缘关系和年

位长幼而论，有兄弟、有叔侄、有伯侄，是正常且平等的亲缘

称呼。只不过岁币的存在，为日后宋辽政治关系及政治地位埋

下了讨论的空间和隐患。

参考文献

[1][元]脱脱：《辽史》，卷1《太祖纪》，北京：中华书

局，1974年。

[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纪》，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

[3]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

2010年第3期。

[4]宋朝方面的资料，最终商定可加“纳”自。契丹方面

的资料，则最终称“贡”。

作者简介：

张儒婷（1982.12-），女，汉族，辽宁沈阳人，硕士毕

业，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宋辽金元史。


